关于推报山东省优秀团员的通知

各团总支（团委）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在团员青年当中选树先进典型，根据团省委《关于做好2015年度全国和省级五四表彰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鲁青办〔2016〕8号）文件精神，拟从我校推选1名优秀团员参加山东省优秀团员评选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条件
1. 拥护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中华民族、热爱社会主义。

2. 遵纪守法，品德高尚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新风正气。

3. 勤于学习，善于创造，甘于奉献，在本职岗位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
4. 自觉遵守团的章程，模范履行团员的各项义务，积极参加团的活动，保持团员先进性。
5. 成为注册志愿者，经常性参加线上线下志愿活动。

6. 团龄在一年以上。

7. 原则上近五年获得过市级以上团委授予的荣誉称号。
8. 专职团干部不参加评选。

二、申报名额及申报方式
1. 各团总支（团委）按照申报条件，将符合条件的1名优秀团员申报表及事迹材料，于3月8日前报送到校团委组织部。
2. 校团委将于3月10日前，从各单位的推报名单中优选出优秀团员1名。
3. 学校将于3月10日后，对选出的优秀团员进行校内公示，公示结束后上报团省委。
4. 申报工作结束后，团省委将进行差额评选，择优确定山东省优秀共青团员。

3、 工作要求

1. 各团总支（团委）要对评选工作高度重视，对拟申报的个人进行认真审核把关，坚决杜绝“人情表彰”、“违规表彰”等不正之风，真正把工作突出、群众公认的优秀青年推荐上来，通过申报评选，形成正确导向。

2. 各团总支（团委）在申报过程中，要严格程序，对申报材料严格把关，督促、指导申报单位和个人认真、准确、详细、如实填写申报表格（见附件），按要求撰写申报事迹材料（2000字以内）。申报表中所有项目必须准确填写，不能空白。

3. 请各学院严格把握时间进度要求，将申报表、申报事迹材料一式2份，纸质版加盖团总支（团委）公章后交至大学生活动中心309室，电子版发送至tw-bzmc@163.com，申报材料务必于2016年3月8日前报送，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。
注：申报材料严禁过度包装，普通A4纸黑白正反打印即可。
附件：2015年度“山东省优秀共青团员”申报表
共青团滨州医学院委员会   

2016年2月29日      
附  件.
2015年度“山东省优秀共青团员”申报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
	出生

年月
	
	入团时间
	
	学历
	
	联系电话
	

	成为注册志愿者年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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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所属类别
	

	家庭主要成员

	姓名
	与本人关系
	工作单位
	职务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作简历

学习和工
	

	荣誉情况

近五年获得
	

	团组织意见

所在学院
	（盖  章）

年  月  日
	党组织意见

所在学院
	（盖  章）

年  月  日

	意    见

学校团委
	　　　　 　　

            （盖　章）

　　　 　　 年  月  日
	意    见

省级团委
	        （盖　章）

　　　      年  月  日


说明：所属类别指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普通高校、普通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国有企业、非公企业、农村、农民工、军队、街道社区、大学生村官、志愿者、青年社会组织、互联网行业组织、驻外团组织、其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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